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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与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经济在交易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因疫情影响，直播带货的交

易形式已经成为了当下互联网经济非常热门的销售模式。然而这种销售模式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突

出的便是由虚假宣传所导致的民事权益侵害问题。对于虚假广告，主播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本文将

对电商主播虚假宣传民事责任的认定难点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从明确主播承担责任的边界、明晰主

播身份性质、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三方面提出完善建议，以便更加清楚地认识电商主播虚假宣传民事责

任的认定路径，促进网络直播带货行业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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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economy occupies a very im-
portant position in the transaction.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the transaction form of live 
streaming has become a very popular sales model in the current Internet economy. However, there 
are also many problems in this sales model, among which the most prominent problem is the in-
fringement of civil rights and interests caused by false publicity. For the false advertising, should 
the anchor bear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difficulties of electricity anchor 
false propaganda civil liability, and on this basis from clear electricity anchor responsibi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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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ndary, clear electricity anchor identity nature, open consumer rights channels three aspects put 
forward perfect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more clearly understand electricity anchor false propa-
ganda of civil liability path, promot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live streaming with good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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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直播电商迅速发展的同时，其中的虚假宣传问题也日益严峻[1]。虚假宣传有对商品质量、产地、生

产厂家的虚假宣传，也有对交易数据、粉丝流量、优惠折扣的虚假宣传。这些问题直接侵犯了网购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破坏了消费者对于交易的合理期待，影响了电商交易的稳定性，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平稳

运行和社会秩序的安定。商家与消费者之间对商品认知的巨大信息差，使得消费者偏信主播的宣传从而

做出购买行为，但消费者在收到货物后往往会发现卖家秀和买家秀相差巨大的问题，此时消费者通常会

通过直播间向电商主播反映问题，电商主播收到消费者的反馈后再向实际销售者反映，或者消费者直接

找到相关客服主张权利。无论以上哪种救济途径，最终利益受损的最大受害者还是消费者。由此便产生

消费者因主播虚假宣传而受有损失时，消费者能否要求带货主播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法律问题。 

2. 对主播虚假宣传行为规制的必要性 

首先，从获利报偿理论来看，带货主播是直播电商中的逐利主体之一，其在直播带货中欺骗消费者、

售假卖假的行为屡见不鲜。部分主播基于逐利需求、为了营造和助推直播间热度，在常规的加热推广手

段之外，出现诱导场外交易、数据造假、流量作弊、虚假宣传等现象，此类现象超出了正常商业推广的

范畴[2]，最终通过运营、管理直播间获得了相应对价，其理应对消费者承担一定责任。或者电商主播通

过与商家合作获取推广费，并且在消费者下单后，主播获得相应的提成佣金。无论采取哪种获利方式，

主播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消费者购买其商品或服务以获得报酬。 
其次，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来看，主播通常具有较高的名气，积累了大量的粉丝，粉丝通过对主播

的长期关注产生了信任感，对其形象自带“滤镜”。这也正是直播电商中的消费与传统电商中的消费相

比重要的不同点，消费者在消费时往往不太关注商品本身的质量，而是会受到诸多外界因素的影响，从

而做出的消费决定[3]。因此，当主播特别是大网红主播在进行直播销售时，直播间大多数粉丝并不是真

正基于需要商品或服务而进行购买，只是基于对主播的信任，从而相信主播带货商品的质量。可以设想

当消费者在其信任的主播直播间购买相关商品或服务时，主播实施了虚假宣传的行为，导致消费者所购

买的商品或服务与其在直播间所描述的不一致时，基于带货主播有违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要求，其理应

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后从主播线上直播销售与传统线下销售的区别来看，网络直播带货具有互动性强、便捷直观、成

本低廉等优点，将直播特点与网络购物相结合，能够将时空距离缩短，让观众产生更近的心理距离，通

过观众与直播之间形成信任关系来吸引购买并为购买提供适度服务[4]。主播在直播间销售较传统的线下

销售享有更高收益，应承担较普通人更为严格的责任[5]。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19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谭若凡 
 

 

DOI: 10.12677/ecl.2025.141190 1552 电子商务评论 
 

3. 主播虚假宣传民事责任认定难点 

在进行直播带货的过程中，为了烘托直播间火热的销售氛围，部分主播夸大宣传产品质量，使用广

告法不允许使用的极限词语进行宣传，或者出现对消费者的售后提供超常规承诺和担保等行为，但在实

际售后中并不能实现[6]。目前，对于主播是否应承担责任，主播身份性质的认识，消费者难以切实维护

权利等导致实践中对于电商主播民事责任的认定存在问题，这将极大影响社会经济的繁荣与稳定。 

3.1. 主播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存在争议 

当前直播电商发展迅速，其形式也纷繁多样，电商主播在直播平台进行带货已经成为一种为大众所

知悉的经济发展样态。网络直播带货中存在大量的虚假广告，破坏市场正常的经营秩序，损害消费者的

合法利益，面对大量虚假广告，消费者权益将面临被侵害的极大市场风险。《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多部法律行政法规从不同角度对虚假广告的行为进行了规制[7]，电商主播作

为向消费者展示商品或服务的重要主体，对于其虚假宣传行为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如需承担民事责任

时应适用的法律规范为何？这些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尚存在争议，这也导致实践中电商主播进行虚假

宣传行为的定性存在不同看法。 

3.2. 主播身份性质认定不一 

“做主播”正在成为高度商业化数字环境下的一种自我表达和探索行为[8]。主播是直播电商中的核

心主体之一，但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理论界的学者，对主播的身份都未能达成一致的统一的认识。目前多

数学者倾向于将电商主播认定为广告代言人，电商直播带货的目的就是为了推介某一商品或服务而进行

的推介过程或服务演示，电商主播在商品推介过程中，虽借助直播平台实现，但若其向大众推荐商品或

对商品进行测评的行为具有商业性特征，应属于广告范畴。就此而言，电商直播带货这一商业行为完全

符合商业广告的法律属性和定位[9]。对主播身份性质的认识不一将会影响其责任的承担。 

3.3. 消费者维权通道受阻 

消费者相较于直播平台、电商主播、商家等主体而言，其处于弱势地位。作为主播虚假宣传的直接

受害人，其合法权益并未得到有效保护。对于举证路径而言，主播虚假宣传民事责任的承担对消费者救

济途径的程序性要求较高，消费者必须主动提出赔偿请求并经一系列繁琐的举证程序才能得到应有的救

济[10]。而实际中电商直播涉及商品的售价较低，主播在直播主要通过口述的方式传递商品或服务信息，

消费者难以收集维护相关证据信息。因此，通过以上一系列操作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消费者的主观维权

欲望。对于举证成本而言，消费者进行维权不仅要花费时间成本收集相关证据，还要付出一定金钱取得

相关证据信息，这样一来，许多消费者因为时间精力的限制常常放弃求偿，致使电商主播虚假宣传问题

的进一步泛滥。对于售后维权执行而言，与普通的电子商务交易模式不同，直播带货大多是现场演示，

实行实时交易，也不会留下原始的文字以及档案记录，且大多数直播在结束后也未有回放功能，消费者

也不方便对数据进行录屏与储存，导致对产品的虚假宣传及其维权的证据难以固定，这也给为消费者维

权的执行部门带来了操作难题[11]。 

4. 主播虚假宣传责任认定完善路径 

4.1. 明确主播承担责任的边界 

在“网红”直播间消费，早已超越甚至遮蔽了人对商品的需求本身，而是融入到有关体系化的身份

构建过程[12]。电商主播在直播电商中受到消费者的追捧和信任，并且往往能获得商家给予的高额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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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失时，电商主播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13]。《广告法》第五十六条也规定了关系消

费者生命健康或明知应知情形下广告主以外的广告主体应当与主告主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本文认为在

通常情况下，电商主播因其直播间所从事的是一种具有电子商务性质的商业广告活动，在消费者权益受

到损害时应当对外承担赔偿责任[14]。电商主播承担相应责任，才使得在“万物皆可播”的时代，消费群

体才能放心购买[15]。 

4.2. 明晰主播身份性质 

电商主播的身份定位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区分不同直播营销场景下电商主播的行为予以确定。首先，

在电商主播就是店铺经营者的情况下，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的规定，电商主

播的身份为经营者或电子商务经营者，同时也是《产品质量法》《民法典》等法律下的销售者；其次，根

据《广告法》的规定，电商主播的身份是广告主。再者，在电商主播和店铺经营者相分离的情况下，电商

主播并不是商品的实际所有权人，电商主播的职责是替他人售货，在电商主播与商家之间，可根据二者

的合作关系不同，从而认定电商主播的身份。此时的电商主播可能是雇员，代理人或中介人，需要在实

践中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识别。最后，在对外关系上，电商主播符合条件的可以构成广告代言人等广告主

体或是多个广告主体身份的结合。 

4.3. 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 

首先，应完善消费者举证路径方式。消费者投诉是一种重要的监督方式，监管部门应畅通消费者的

举报投诉渠道，简化处理程序，引入举证责任倒置等方式，提高消费者维权意愿。 
其次，搭建电子商务消费维权的一体化平台。用信息化手段搭建起“消费维权 + 数据治理”的一体

化销售平台，彰显大数据的分析功能，有助于快速掌握电商平台的整个消费、投诉总体的概况。运用技

术工具搭建消费者的信息共享“高速公路”，可以不断缩短电商平台、“带货主播”和消费者之间的距

离。 
最后，完善在线争议解决机制，反对平台方居中调解争议，阻碍消费者的诉讼维权。当下，数字技

术赋能司法给消费者维权带来了诸多便利，通过不断完善在线解决机制提高电商纠纷的效率与质量。此

外，增强争议各方解决纠纷的自愿性，以促进争议得到实质性解决。同时，应当加强对消费者的宣传教

育，提醒他们在参与电商直播时，做到全面评估商品价值，减少冲动消费；购物时，运用录屏、录音和截

图等手段保存证据。 

5. 总结 

任何新生事物在发展初期总是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尽管当前直播电商存在众多不规范的现象，但它

确实为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在带动市场就业方面拓宽了市场就业的范围和

途径。随着相关法律法规、行业规范的出台和制度的完善，我相信，对于电商主播承担的责任也将越来

越明晰，直播电商也必将在法治的轨道上更好地助力我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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